
優惠條款︰

1. 人民幣靈活高息定期存款年利率：
 ‧ 推廣期由2014年9月25日至2014年11月29日，包括首尾兩

天(「 定期存款推廣期」)。
 ‧ 本優惠只適用於個人銀行客戶。 
 ‧「新資金」不包括透過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及集友銀行有限公司的本票、支票
及其他賬戶轉賬或匯款存入的款項。有關「新資金」的定
義，請向本行職員查詢。本行保留對「新資金」定義的最
終決定權。

 ‧ 以上特優人民幣定期存款年利率是根據本行2014年9月25日
公佈的人民幣定期存款年利率為示例，僅供參考，實際年利
率將根據本行不時公佈的為準。

 ‧ 客戶必須在定期存款推廣期內符合以下條件方可享指定
定期存款優惠 (「合資格客戶」)：i)於開立指定定期存款時
必須為本行現有「自在理財」客戶；及ii)透過本行任何一
家分行或專人接聽電話銀行服務以新資金或透過兌換現有
資金開立人民幣2萬元或以上的人民幣靈活高息定期存款；
或iii)透過網上銀行兌換現有資金開立人民幣2萬元或以上的
人民幣靈活高息定期存款。

 ‧ 合資格客戶可於開立人民幣靈活高息定期存款1天(「最短
存款期」)後的任何一個銀行營業日透過本行屬下任何一家
分行、網上銀行或專人接聽電話銀行服務提取部分或全部
存款。提前提取款項的利息，將按「實際存款天數」(即由
人民幣靈活高息定期存款起息日起計算至提取款項的前一
天)的對應存款期及相關年利率計算（各對應存款期的年利
率及有關起息日期會於開立定期存款時協定，並將顯示於
定期存款確認通知的「存款利率概要」部分），有關利息將
於提取存款時一併存入合資格客戶的指定賬戶內。如合資
格客戶於「最短存款期」內提取存款，將不獲享任何利息，
本行並保留徵收費用的權利。

 ‧ 合資格客戶可於「最短存款期」後多次提取部分存款，
惟須符合以下每次最低提款金額及提款後的最低剩餘本
金要求：

 ‧ 每筆定期存款只可享上述各推廣優惠一次，日後續期的利
率將根據本行不時公佈的利率為準。

 ‧ 專人接聽電話銀行服務只適用於以指定金額進行交易的特選
客戶，詳情請向分行職員查詢。

 ‧ 上述優惠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2. 人民幣兌換優惠：
 ‧「自在理財」客戶透過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或分行「兌換

通」服務將港幣兌換為人民幣，可享10點子兌換優惠。

3. 開立證券賬戶獎賞：
 ‧ 此優惠推廣期由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包括首

尾兩天)(「證券推廣期」)。
 ‧ 此優惠只適用於證券推廣期內在本行成功開立全新單名/聯

名證券賬戶(包括證券孖展賬戶，惟不包括家庭證券賬戶)   
(「新證券賬戶」)，並在開立新證券賬戶前6個月內未曾持
有本行任何證券賬戶的「自在理財」客戶(「合資格新證券
客戶」)。

 ‧ 合資格新證券客戶以新證券賬戶於開立賬戶當日起計的首
3個月內(3個月以90天計算，包括第90天、星期六、星期
日及公眾假期)，透過本行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或自動化
股票專線買入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
所」)上市並以港幣或人民幣結算的本地證券(月供股票計
劃及新股認購除外)，方可獲享此優惠。

 ‧ 合資格新證券客戶須先繳付買入證券經紀佣金。本行將
在2015年3月31日或之前將豁免的經紀佣金金額(「豁免
佣金」)存入合資格新證券客戶的結算賬戶。如合資格新證
券客戶持有多於一個結算賬戶，最終獲取豁免佣金的結算
賬戶將由本行決定。合資格新證券客戶須在本行存入豁免
佣金時仍持有有效的新證券賬戶及結算賬戶，否則此優惠
將被取消。

 ‧ 以人民幣結算的經紀佣金將按本行所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
幣計算。若合資格新證券客戶為「自在理財」客戶，可享
豁免佣金的最高金額為港幣1,000元。每名合資格新證券客
戶於證券推廣期內開立一個或多個新證券賬戶，亦只可享
此優惠一次。聯名證券賬戶的持有人將被視作一位合資格
新證券客戶，並只可享此優惠一次。

 ‧ 合資格新證券客戶仍須繳付其他交易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交易處理費、印花稅、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交
易徵費及香港交易所收取的交易費。

每次最低提款金額

最低剩餘本金

人民幣5,000元

人民幣5,000元



   

   一般條款：
‧ 上述各項優惠只適用於個人銀行客戶。
‧ 客戶可同時享用上述各項優惠，但不可與其他非列於本宣傳
品的優惠同時使用。

‧ 投資服務只適用於18歲或以上的客戶。
‧ 上述產品、服務及優惠受有關條款約束，詳情請參閱相關宣
傳品或向本行職員查詢。

‧ 本行保留隨時更改、暫停或取消上述產品、服務及優惠，及
修訂相關條款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

‧ 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 如本宣傳品的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投資的風險聲明：
投資產品並不保本。投資雖可帶來獲利機會，但每種投資產品或
服務都有潛在風險。由於市場瞬息萬變，投資產品的買賣價格升
跌及波幅可能非如客戶預期，客戶資金可能因買賣投資產品而有
所增加或減少，投資的損失可能等同或大於最初投資金額，收益
亦會有所變化。基於市場情況，部分投資或不能即時變現。客戶
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須評估本身的財務狀況、投資目標及
經驗、承受風險的意願及能力，並瞭解有關產品的性質及風險。
個別投資產品的性質及風險詳情，請小心參閱有關銷售文件。客
戶應徵詢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

以下風險披露聲明不能披露所有涉及的風險。在進行交易或投資
前，您應負責本身的資料蒐集及研究。您應按本身的財政狀況及
投資目標謹慎考慮是否適宜進行交易或投資。本行建議您於進行
交易或投資前應尋求獨立的財務及專業意見。假如您不確定或不
明白以下風險披露聲明或進行交易或投資所涉及的性質及風險，
您應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

證券交易的風險聲明： 
證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
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
損失。

2. 人民幣兌換優惠：
 ‧「自在理財」客戶透過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或分行「兌換

通」服務將港幣兌換為人民幣，可享10點子兌換優惠。

3. 開立證券賬戶獎賞：
 ‧ 此優惠推廣期由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包括首

尾兩天)(「證券推廣期」)。
 ‧ 此優惠只適用於證券推廣期內在本行成功開立全新單名/聯

名證券賬戶(包括證券孖展賬戶，惟不包括家庭證券賬戶)   
(「新證券賬戶」)，並在開立新證券賬戶前6個月內未曾持
有本行任何證券賬戶的「自在理財」客戶(「合資格新證券
客戶」)。

 ‧ 合資格新證券客戶以新證券賬戶於開立賬戶當日起計的首
3個月內(3個月以90天計算，包括第90天、星期六、星期
日及公眾假期)，透過本行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或自動化
股票專線買入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
所」)上市並以港幣或人民幣結算的本地證券(月供股票計
劃及新股認購除外)，方可獲享此優惠。

 ‧ 合資格新證券客戶須先繳付買入證券經紀佣金。本行將
在2015年3月31日或之前將豁免的經紀佣金金額(「豁免
佣金」)存入合資格新證券客戶的結算賬戶。如合資格新證
券客戶持有多於一個結算賬戶，最終獲取豁免佣金的結算
賬戶將由本行決定。合資格新證券客戶須在本行存入豁免
佣金時仍持有有效的新證券賬戶及結算賬戶，否則此優惠
將被取消。

 ‧ 以人民幣結算的經紀佣金將按本行所釐定的匯率折算為港
幣計算。若合資格新證券客戶為「自在理財」客戶，可享
豁免佣金的最高金額為港幣1,000元。每名合資格新證券客
戶於證券推廣期內開立一個或多個新證券賬戶，亦只可享
此優惠一次。聯名證券賬戶的持有人將被視作一位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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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資格新證券客戶仍須繳付其他交易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交易處理費、印花稅、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交
易徵費及香港交易所收取的交易費。

證券孖展的風險聲明：
藉存放抵押品而為交易取得融資的虧損風險可能極大。您所蒙受
的虧蝕可能會超過您存放於有關交易商或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作為
抵押品的現金及任何其他資產。市場情況可能使備用買賣指示，
例如「止蝕」或「限價」指示無法執行。您可能會在短時間內被
要求存入額外的保證金款額或繳付利息。假如您未能在指定的時
間內支付所需的保證金款額或利息，您的抵押品可能會在未經您
的同意下被出售。此外，您將要為您的賬戶內因此而出現的任何
短欠數額及需繳付的利息負責。因此，您應根據本身的財政狀況
及投資目標，仔細考慮這種融資安排是否適合您。

人民幣投資的風險聲明：
人民幣投資受匯率波動的影響而可能產生獲利機會及虧損風險。
客戶如將人民幣兌換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可能受人民幣匯率的
變動而蒙受虧損。

目前人民幣並非完全可自由兌換，香港居民通過銀行賬戶進行人
民幣兌換設有每日限額。香港居民如需兌換的人民幣金額超過每
日限額，須預留時間以備兌換。非香港居民（即非香港居民身份
證持有人）通過銀行進行人民幣兌換是否可以全部或即時辦理，
須視乎當時銀行的人民幣頭寸情況及其商業考慮。客戶應事先考
慮及瞭解因此在人民幣資金方面可能受到的影響。

外幣買賣的風險聲明：
外幣投資受匯率波動的影響而產生獲利機會及虧損風險。客戶如
將外幣兌換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可能受外幣匯率的變動而蒙受
虧損。

本宣傳品不構成任何人作出買賣、認購或交易在此所載的任何投
資產品或服務的要約、招攬、建議、意見或任何保證。

本宣傳品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刊發，內容並未經香港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一般條款：
‧ 上述各項優惠只適用於個人銀行客戶。
‧ 客戶可同時享用上述各項優惠，但不可與其他非列於本宣傳
品的優惠同時使用。

‧ 投資服務只適用於18歲或以上的客戶。
‧ 上述產品、服務及優惠受有關條款約束，詳情請參閱相關宣
傳品或向本行職員查詢。

‧ 本行保留隨時更改、暫停或取消上述產品、服務及優惠，及
修訂相關條款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

‧ 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 如本宣傳品的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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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的風險聲明：
投資產品並不保本。投資雖可帶來獲利機會，但每種投資產品或
服務都有潛在風險。由於市場瞬息萬變，投資產品的買賣價格升
跌及波幅可能非如客戶預期，客戶資金可能因買賣投資產品而有
所增加或減少，投資的損失可能等同或大於最初投資金額，收益
亦會有所變化。基於市場情況，部分投資或不能即時變現。客戶
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須評估本身的財務狀況、投資目標及
經驗、承受風險的意願及能力，並瞭解有關產品的性質及風險。
個別投資產品的性質及風險詳情，請小心參閱有關銷售文件。客
戶應徵詢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

以下風險披露聲明不能披露所有涉及的風險。在進行交易或投資
前，您應負責本身的資料蒐集及研究。您應按本身的財政狀況及
投資目標謹慎考慮是否適宜進行交易或投資。本行建議您於進行
交易或投資前應尋求獨立的財務及專業意見。假如您不確定或不
明白以下風險披露聲明或進行交易或投資所涉及的性質及風險，
您應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

證券交易的風險聲明： 
證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
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
損失。

證券孖展的風險聲明：
藉存放抵押品而為交易取得融資的虧損風險可能極大。您所蒙受
的虧蝕可能會超過您存放於有關交易商或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作為
抵押品的現金及任何其他資產。市場情況可能使備用買賣指示，
例如「止蝕」或「限價」指示無法執行。您可能會在短時間內被
要求存入額外的保證金款額或繳付利息。假如您未能在指定的時
間內支付所需的保證金款額或利息，您的抵押品可能會在未經您
的同意下被出售。此外，您將要為您的賬戶內因此而出現的任何
短欠數額及需繳付的利息負責。因此，您應根據本身的財政狀況
及投資目標，仔細考慮這種融資安排是否適合您。

人民幣投資的風險聲明：
人民幣投資受匯率波動的影響而可能產生獲利機會及虧損風險。
客戶如將人民幣兌換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可能受人民幣匯率的
變動而蒙受虧損。

目前人民幣並非完全可自由兌換，香港居民通過銀行賬戶進行人
民幣兌換設有每日限額。香港居民如需兌換的人民幣金額超過每
日限額，須預留時間以備兌換。非香港居民（即非香港居民身份
證持有人）通過銀行進行人民幣兌換是否可以全部或即時辦理，
須視乎當時銀行的人民幣頭寸情況及其商業考慮。客戶應事先考
慮及瞭解因此在人民幣資金方面可能受到的影響。

外幣買賣的風險聲明：
外幣投資受匯率波動的影響而產生獲利機會及虧損風險。客戶如
將外幣兌換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可能受外幣匯率的變動而蒙受
虧損。

本宣傳品不構成任何人作出買賣、認購或交易在此所載的任何投
資產品或服務的要約、招攬、建議、意見或任何保證。

本宣傳品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刊發，內容並未經香港證券
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